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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的救治

———施特劳斯“自然正当”观念的内涵与理论地位

张　敏

[摘　要] 《自然权利与历史》是施特劳斯比较完整地论述其理论观点的代表作之一。在

书中 ,施特劳斯用 na tural right同时指称了古典自然正当与现代自然权利的双重意涵 ,并认为

在西方思想的“历史”进程中 ,发生了由古典自然正当到现代自然权利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最终

结果在当代即表现为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对古典“自然正当”的根本拒斥 ,它们分别以“非历

史”和“非科学”的名义拒绝传统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正当”的可能性。为此 ,施特劳斯试图恢复

并重建“自然正当”在人类自然秩序中的基准性作用 ,以此救治现代性危机所肇始的价值虚无

与道德失范 ,重新彰显其理论地位与现实意义。同时 ,我们必须看到 ,施特劳斯的理论本身也

是现代性焦虑的产物 ,其对“自然正当”这种普适性原则的重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或成功

的 ,仍有待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作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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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众所周知 ,列奥 ·施特劳斯(Leo S trauss ,1899-1973)是 20世纪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思想家

之一 。他本人及其创立的政治哲学学派一直坚守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主要学术使命 ,并通过大规

模的重新翻译 、解释西方经典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来重新研究 、揭示西方思想史中的持久争论与基本问

题
①
。因此 ,施特劳斯的思想体系可谓十分庞杂。加之他作为政治哲人所奉行的“微言大义”式写作方

式 ,更加深了我们理解其理论视域的难度。因此 ,如何能在施特劳斯庞大复杂 、艰深晦涩的思想体系中

拨云见日 ,找到一把开启其理论核心大门的“钥匙” ,便是研究施氏思想的一个基本而首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 ,在历史主义与实证科学成为西方主流智识力量的时代 ,施特劳斯的“古典研究”无疑大有

逆“潮流”而动之势。然而 ,笔者要提请注意的是 ,施特劳斯学派的“古典研究”并不纯粹是为古典而古典

的学究式研究 ,而恰恰是由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出发的 ,这个现实政治关怀就是施特劳斯所谓的“现代

性的危机”
②
。对施特劳斯来说 ,古典性与现代性(或“古今之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深入研究西

方古典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性及其危机 ,反过来只有切实抓住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才能重新正确审

视古典思想的真正价值。这一点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作了充分的阐明 。本

书不仅清晰融贯地论析了现代性问题的肇端与曲折发展 ,同时亦将其放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来

揭示两者的纠结与背离 ,可谓较好地观照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此 ,在“现代性的危机”的导引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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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研读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应该能为我们的“找钥匙”工作提供一个突破口。

《自然权利与历史》的英文原名为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如本书的译者彭刚先生所说 , “自然

权利”(natural right)这一概念在书中其实身兼二义 ,施特劳斯特以它来指称古典自然正义(自然正当 、

自然正确)(classical natural right)以及现代自然权利(mode rn natural right)的双重意涵 。为了避免引

起翻译上的混乱 ,彭先生沿用了读者习惯的“自然权利”这一译法 ,但就施特劳斯的理论倾向来看 , “自然

权利与历史”中的“自然权利”应理解为古典意义上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正当” 。笔者在本文中则以“自

然正当”来表征施特劳斯所指称的“古典自然正义说”或古典自然权利论 ,而用“自然权利”来表征人们所

熟悉的西方 17世纪以来兴起的“天赋权利”说或现代自然权利论 ,以示区别。那么 ,施特劳斯为何要作

此一语双关的安排呢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本书的基本结构来寻找答案。

该书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部分 ,每个部分又涵盖两个章节:第一部分主要处理“自然正当”观念与传统

哲学所面临的现代挑战;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西方古典自然权利理论对哲学与“自然正当”观念所进行的

溯源性 、根基性反思;最后一部分则回顾并评论了西方几个主要现代哲人对哲学与“自然正当”观念的重

新解释———现代自然权利论出场 ,并揭示出这种现代诠释所导致的现代自然权利论的危机。由此 ,我们

可以看到 ,施特劳斯在考察西方思想自古典至近代再至现代③的发展与流变时 ,始终将 natural right视

作一条主要线索 ,并认为 natural right由古典自然正当向现代自然权利的转变是现代政治哲学背离并

取代古典政治哲学的标志 。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中曾明确指出 , “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

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 [ 1](第 87 页),而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则根源于上述“自然正当”观念的转变 。换句

话说 ,在施特劳斯看来 ,正是因为 natural right由古典自然正当蜕变为现代自然权利 , “现代性的危机”

才得以从西方文化的最深层向外逐渐爆发 ,虚无主义
④
也才得以彻底冲破现代西方社会的最后防线。

因此 ,施特劳斯认为 ,为了从根本上挽救西方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危机 ,必须在政治哲学层面重建某种普

适价值标准或道德信念 ,而这种普适标准在他看来就是哲学基准意义上的“自然正当” ,亦即《自然权利

与历史》一书中的古典自然权利。

讨论至此 ,我们可以基本明确“自然正当”就是一把进入施特劳斯理论视野的“钥匙” 。当然 ,我们

不能武断地断言这种“钥匙”只有一把 ,但纵观施特劳斯思想的整体 , “自然正当”很好地连接了他关于现

代性与古典性的讨论 ,并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代表作中得到了阐发和论证。既然如此 ,那么“自然

正当”在施特劳斯视域中的基本内涵到底是什么 ?它占据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地位? 具有什么意义和作

用? 尤其是“自然正当”在施特劳斯由破到立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 、施特劳斯“自然正当”观念的古典内涵及其“俗白”意蕴

为了理清身具双重意涵的“自然权利论”在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与流变 ,也为了说明施特劳斯

所重塑的古典“自然正当”理论与“现代性的危机”尤其是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之间的“破立”关系 ,我们

还是要从施特劳斯的基本观点开始说起 ,理解他本人是如何阐明“自然正当”理论的基本内涵的。

施特劳斯认为 ,人类自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恒久不变的基本问题与基本选择 ,这些问题与选择具有

超越时空的基本同一性 ,不会因为具体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 ,在施特劳斯看来 ,作为

揭示“存在”之谜的一切科学之鹄的哲学在其本来意义上就应该是对这些基本问题与基本选择的追问和

“探询”(requiring),或者说 ,哲学关注的应该是人类思想背后的恒常结构。同时 ,施特劳斯还认为 ,哲学

作为人类自身的一种知性活动 ,它是人之为人的标识性存在方式 ,因而与其相关的基本问题是能够为人

类理性所通达的(accessible),或者说 ,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需要的是理性范围之内的解决 。需要强

调的是 ,在施特劳斯看来 ,所谓哲学或理性的通达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哲学的普遍性要求(或

抽象性 、超越性要求),即哲学作为哲学必须能够以一种普遍有效的方式解答人类的基本问题 ,或者说哲

学必须为人类的基本选择提供一套恒常稳定的普适标准 ,否则 ,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就会受到质疑;另一

个是哲学的社会性要求(或现象性 、植根性要求),即哲学虽普遍具有还原性与超越性的特征 ,但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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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哲学要切断它和现象世界之间的自然联系 。相反 ,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应植根于人类的基本常识 ,

植根于共同体生活的实际经验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要打通此在通往存在本身的在世途径 ,否则 ,哲

学将被掏空为无本之木 、无水之源 。

在上述两个条件之下 ,施特劳斯给出了“哲学”的基本定义。他认为 ,哲学乃是“试图以对于`整全'

(the w ho le)的知识取代对于`整全' 的意见的努力”
[ 2]
(第 11 页)。要理解这个貌似简单的定义我们需要

首先理解其中的两个关键概念 。一个是“整全”的涵义 ,一个是“知识”与“意见”的区分 。首先分析一下

“整全”的涵义。“ the w hole”是施特劳斯著作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重要概念 ,可作哲学上的本体论来

理解 。由于施特劳斯的“复古”倾向 ,其本体论基本上是与古典哲学中的宇宙本体论相对应的 ,即认为宇

宙是一个内含目的等级序列的统一整体 ,其中的一切自然存在者都以其“自然本性”(nature)为标准导

向一个终极目的 ,从而达致它在宇宙中的对应位置与完善状态 ,这种由“自然本性”所规制 、由目的序列

所引导的宇宙整体就是所谓的宇宙“整全”或自然“整全” ,而依照自然本性与自然目的的生活就是善的

生活 。因此 ,我们亦可称这种宇宙本体论为自然本体论或目的本体论 。

接下来说一下“知识”与“意见”的区分。我们知道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理念论”为基础区分了

两种不同的人类认识形式 ,一种是知识 ,另一种是意见。他认为“意见”是人们对事物表象的认识 ,从而

是变换的和流动的 ,而“知识”则是对现象世界背后的“理念”或“形式”的把握 ,因而是固定的和恒久的。

因此 ,相较于“意见”而言 ,“知识”更接近于真理 ,具有更高的等级 。但是 ,结合笔者对施氏哲学两种属性

的分析 , “意见”本身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决不可被轻易偏废或跳越 ,它不仅反映着哲学的社会性要求

或植根性要求 ,亦是施特劳斯理论体系的认识论基础 ,还是施特劳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着眼点。

所以 ,恰切地理解“知识”与“意见”的区分并把握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解读苏格拉底时曾说到 ,苏格拉底是从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

来了解它们的本性的 。而每项意见都是基于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某种意识或某种心灵的知觉的 。苏格拉

底的意思是 ,无视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 ,就等于是抛弃了我们所拥有的通向实在的最为重要的渠

道 ,或者是抛弃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为重要的真理的足迹。他表示说 ,对于一切意见的“普遍怀疑”所要

引领我们到达的 ,不是真理的核心 ,而是一片虚空 。因此 ,哲学就在于由意见升华到知识或真理 ,就在于

可以说是由意见所指引着的一场升华[ 2](第 125 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施特劳斯对“知识”与“意见”的解读其实传达的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取向 。一

方面 ,承认自然“整全”的本体性以及知识或真理的存在 ,首先预设着施特劳斯是一位哲学上的可知论

者 ,而且这种可知的程度由“知识”的本性所规制 。如上文所说 , “知识”是对“理念”或“形式”的把握 ,是

固定的和恒久的 ,具有最高的等级 ,因而“整全”是可知的(know able),“是(to be)”在其最高意义上也意

味着“永远是(to be alw ay s)”与“可理解(intelligible)” 。另一方面 ,重视由人们的心灵知觉与自然领悟

所引导的大众“意见” ,表明施氏哲学的认识论具备一种独特的路径与取向 ,它将“知识”视作对“意见”的

超越与升华 ,将“意见”视作形成“知识”的必经之路。它并不割裂“知识”与“意见”世界 、常识世界 、现象

世界的自然联系 ,而是将“知识”视为“意见”的自然延伸与自然完善 ,视为对人们自然理解的自然完善。

可见 ,施氏哲学内含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倾向 ,它以苏格拉底所开创的人事研究与辩证法为基

础 ,重视人类认识发展的自然路径 ,重视“知识”与大众“意见”的经验性联接 ,充分体现了施特劳斯所谓

“表面即核心”的思想深意 。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发现 ,在施氏哲学中“自然”或“自然本性”(nature)
⑤
是一个关键因素 ,它直接勾

连了施特劳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核心。从本体论上说 , “自然”是“整全”的标尺 ,或者说它就是个体“整

全” ;从认识论上说 , “自然”是人类智识运动的方式和归宿 ,也是打通本体道路的“元”要素 。最重要的

是 , “自然”还是“自然正当”得以确立的前提性要件 ,没有“自然”就没有“自然正当”可言。因此 ,要完全

开启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之门 ,还必须对其“自然”观念作铺垫性的分析 。

施特劳斯在阐释“自然”观念的时候 首要的一点是认为发现“自然”是哲学产生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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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然”就无所谓真正的哲学研究。通过溯源的方式 ,施特劳斯在该书第三章的一开始就区分了前

哲学(或前科学)的世界与哲学已然存在的世界 , 并认为 , 前科学的自然世界是由不同的“习惯”

(customs)或“方式”(ways)来规制的 ,其中“我们的”方式 。对当时的人类生活来说 , “我们的”方式就是

“至上”的方式 、“权威的”方式 ,因而也是“正确的”方式。其正确性由其古老性来确保 ,而其古老性则可

追溯到众神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法则 。因此 ,所谓的“正当”与“善”也就被自然地等同为古老或神圣 。然

而 ,施特劳斯认为 ,随着对“自然”(nature)的发现 ,哲学产生了 ,古老 、神圣 、传统和习俗的权威受到了挑

战 , “善”不再能与“祖传的”观念相等同 ,而人们对正确方式的追寻 ,也不再意味着对祖传之物或习俗之

物的追寻 ,而是意味着“对于本然就是好的(有异于仅仅由于`习俗' 而是好的)事物的追寻”
[ 2]
(第 87 页)。

因此 ,施特劳斯认为 ,正是由于对“自然”的发现 ,哲学才从根本上重新解释了前哲学世界 ,并彻底转化 、

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真正标准:“善” 、“正义”等基本价值所依据的标尺并不是“习俗” ,而是“自然” 。换句

话说 ,“正当”性不是由传统或神圣来保证 ,而是由“自然”来保证 。“自然的”才是“正当的” 。

既然合于“自然”的生活就是“正当”的生活 ,那么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观念就呼之欲出了 。他在

《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写到 ,“善的生活就是与人的存在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 ,是由秩序良好的或健

康的灵魂所流溢出来的生活。善的生活简单说来 ,就是人的自然喜好能在最大程度上按恰当秩序得到

满足的生活 ,就是人最大程度地保持头脑清醒的生活 ,就是人的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被虚掷浪费的生

活。善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完美化 ,它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 。故而 ,人们可以将制约着善的生活的一般

特征的准则叫做`自然法' ” [ 3](第 128 页)。这里的“自然法”其实就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自然正当”观

念 ,因此 ,其概括性的解释就是引文中所谓“制约着善的生活的一般特征的准则” 。

根据对“自然正当”观念所作的如上解释 ,施特劳斯认为 ,真正能秉承“自然正当”法则的理论载体乃

是古典自然正当理论(即书中的“古典自然权利论”)或者说“柏拉图主义” 。根据上述“善的生活简单说

来 ,就是人的自然喜好能在最大程度上按恰当秩序得到满足的生活”这一段引文我们不难发现 ,施特劳

斯认为古典自然正当理论并没有将人类“应然”的目的性生活同人类的自然需求分割开来 ,反而是将人

的自然需求等级对应于人的目的等级 ,以达至此二者在“善的生活”中的融贯统一。但是 ,在施特劳斯看

来 ,古典理论的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即与目的序列的自然规制性相比 ,人类的需求往往不

容易形成一个清晰 、单一的等级序列。而这些需求之中的最大分歧就在于 ,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人类 ,

其完满性需要哲学生活以及与其对应的“智慧”属性来实现 ,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类 ,其完满性则需

要政治生活以及与其对应的“正义”属性来实现 ,即“自然正当”在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蕴

含和属性 。如果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 , “自然正当”就是“制约着善的生活(亦是善的生活的一种)的一般

特征的准则” ,那么对施特劳斯来说 ,原本制约“智慧”生活(善的生活中的一种)的一般准则是否等同于

原本制约“正义”生活的一般准则。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要弄清楚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 ,施特劳斯的

“自然正当”观念是否如其“自然权利论”一样是双关的 ,以便于我们理解“自然正当”理论在本书以及施

氏思想中的地位 。

在施特劳斯看来 ,哲学生活(“智慧”生活)主要表现为一种以“只是”取代“意见”的努力 ,一种求知求

真 、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而政治生活(“正义”生活)则主要表现为社会中一整套主流的道德习俗和

宗教信念 ,以及由之发展而来的法律 、制度体系。施特劳斯之所以一直强调这两种不同认识形式 、不同

生活形式的区分 ,关键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是人类所面临的两大基本选择 ,然而这

两大选择之间却有着无法避免的对立命运。施特劳斯认为 ,一方面 ,人类总是具有自由探寻 、破解存在

之谜的内在冲动和超越精神 ,希望通过不断的“怀疑” 、“试错”来进行毫无保留的追问 、刨根究底的探索 ,

哲学正是这种超越精神的结果 。反过来说 ,自由的超越精神亦是哲学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然而 ,另一方

面 ,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 ,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类逃脱不了自己的政治属性 ,必须组成政治社会

过共同体生活。因此 ,与哲学的怀疑精神和悬搁判断不同 ,政治的生机来自于“意见”和信仰 ,政治的力

量来自于其信以为真的原则 、不容置疑的规范 、理所当然的禁忌和广为信靠的体制 所以 ,施特劳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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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这两大基本选择 ,一个建立在认同 、拥护以及献身精神之上 ,另一个却建立在四

海漂泊甚至是“无家可归”的基础之上 ,如果将后者独立探究 、穷真究善的准则施加于前者势必会引起颠

覆社会规范的危险 ,而将前者中庸适度 、平衡逶迤的方式应用于后者也必然会抹杀哲学固有的“爱智”精

神。因此 ,施特劳斯对待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度是要保持二者的张力和疏离 ,避免使

其中的任何一方从属于另一方 。

那么 ,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的内在紧张关系是否就说明了施特劳斯关于“自然正当”观念的教诲是

双重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还是可以从施特劳斯的“俗白教导”(the exoteric teaching ,亦有译

为“显白教导”)与“隐讳教导”(the esote ric teaching)
⑥
中找到答案。我们已经知道 ,施特劳斯赋予“意

见”以不可或缺 、不可偏废的地位 ,而如上文所说 , “意见”是政治生活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 ,所以施特

劳斯所谓前哲学 、前科学的意见世界 、常识世界 、现象世界在其哲学意义上均可统称为政治世界 ,或者说

在施特劳斯的概念体系中 ,其“意见”指的是一种政治意见 ,其常识 、现象亦可等同于一般化的政治常识 、

政治现象 。因此 ,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说 , 施特劳斯“现象学”意义上的认识论特征还应加上“政治的

(po li tical)”作为限定要素 。这也是为什么施特劳斯称自己为“政治哲人” 、称自己的理论学派为“政治哲

学学派”的主要原因 。其实“政治”这一概念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关键却也非常复杂的独

门解释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不能一一展开。但是 ,笔者指出这一问题 ,主要是为了阐明施特劳斯作为政

治哲人 、作为《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政治哲学著作的作者站在政治共同体的立场上所采取的态度 ,当

然 ,这种态度亦是与施特劳斯所展现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至此 ,对于“自然正当”的双

重性问题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作为政治哲人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所探讨的“自然

正当”应该主要是指制约人们正义生活的一般准则 ,或者说 ,施特劳斯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共同体去单

纯地探讨“自然正当”与哲学生活 ,而是站在政治生活的立场上肯定了“正义即善”的观念 ,并借此缓和或

冲淡“自然正当”的哲学力量以适应和容纳政治生活的需求 ,从而避免“自然正当”成为社会失范的“火药

桶” 。这就是施特劳斯讨论“自然正当”观念的“俗白教导” ,亦是“自然正当”在书中所占据的基本位置。

通过在政治层面阐发“正义即善”的观念 ,施特劳斯还原了“自然正当”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与基本

价值方面所具有的基准性作用 ,也充分肯定了前哲学 、前科学的政治世界在哲学或科学的运动路径中所

占据的基础性地位。对施特劳斯来说 ,现代人的关键问题还不在于如何确立哲学层面的“自然正当”理

念 ,而在于恢复或还原政治层面的“自然正当”准则。因为 ,追寻知识与智慧是由政治世界这一“自然洞

穴”(柏拉图语)向上走才能获得的 ,而在施特劳斯看来 ,当前的关键工作是在“现代性的危机”中 、尤其是

在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中重回政治世界 ,重返“自然洞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政治生活的“自然正

当”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遭受了两大主导力量的蚕食和吞噬 ,以致引发了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下面就让

我们转入施特劳斯对现代“历史”和“科学”观念的批判 。

三 、“自然正当”观念在“历史”与“科学”视域中的阙位及其后果

在进入这一部分的讨论之前 ,笔者要提请读者再次留意《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的基本结构 。在本

书简单明了的外在结构之下其实潜藏着作者独具匠心的布局谋篇 ,即第一部分对当下问题的概览自然

会引致第二部分对古典源头的追述 ,而第三部分对古典理论的现代式断裂又自然会紧随第二部分而出 ,

最后 ,正因为第三部分中出现的现代性逆转才导致了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当下问题。因此 ,整本书其实形

成了一个循环 ,即第一章的开始之处正是最后一章的结尾之处 ,而这个开始与结尾的交接之点就是现代

自然权利的危机(the crisis of modern natural right)。我们已经知道 ,施特劳斯在本书中用 natural

right同时指称(古典)自然正当与(现代)自然权利 ,那么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亦是古

典自然正当所面临的现代危机 ,或者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即是古典自然正当理论由于现代自然权利理

论的反叛与背离而面临的现代危机 。那么 ,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它们

是如何背离古典自然正当理论的?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正式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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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期 张　敏:现代性危机的救治

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中曾指出 ,自 19世纪以降 ,历史主义与实证科学成为了西方现

代社会的两大专属智识力量 ,它们是现代性传统繁衍至当代的主要理论支撑 ,亦是现代自然权利危机的主

要表现[ 1](第 87页)。因此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第一部分中首先讨论了历史主义。他在书中明

确认为 ,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首先在卢梭与柏克的思想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然后经由一种“理论的历史

主义(theoretical historicism)”(即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学派”)而获得发展 ,并最终落成为尼采尤其是海德

格尔的激进历史主义或存在主义教诲。施特劳斯在书中写到 , 历史主义认为“所有的哲学化

(philo sophizing)本质上都属于某一`历史世界' 、某一`文化' 、̀文明' 或`世界观' ”[ 3](第 14 页),它通过所谓

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的人们总会对“真” 、“善” 、“正义”等价值持有不可通约的不同观点

与看法 ,因而就存在着形形色色 、无比之多的有关权利和正义的观念。一言以蔽之 ,历史主义认为 ,所有的

人类思想都是历史性的 ,所有的普遍性努力都将归于徒劳 ,人类对于任何永恒性事物的把握都是无能为力

的。所以 ,历史主义 ,尤其是激进的历史主义拒绝传统哲学的可能性 ,即拒绝哲学作为一种以普遍有效的

方式(一种对所有历史时代均有效的方式)去解答对错问题或社会最好秩序问题的可能性 ,从而亦拒绝“自

然正当”(为传统哲学奠基的一种普适原则或普适规范 ,它在完全的和原初的意义上预设了哲学的可能性)

的可能性 ,即拒绝“自然正当”作为人类良善生活与完满性品质之基准的可能性。

由于历史主义拒绝人类任何的普遍化努力 ,因此 ,相较于近代早期的革命性普遍权利 ,以“时空的变

换”作为依据的“历史”权利更能为人类找到一个稳妥而牢固的“中间地带” 。从绝对的“自然”权利演化

为相对的“历史”权利 ,标志着人类思想模式的一个巨大转变 ,它直接影响着现代人的智识形态与历史命

运。如果说近代以前人们还将精神信念与社会福祉寄托于某种超越性 、普世性基础之上的话 ,法国大革

命之后现代人所力行的则是一种彻底的此岸化努力 ,其目的就是要在“此世”即获得完完全全的家园感。

在历史主义看来 ,所谓的普遍规律 、抽象原则都是作茧自缚 ,任何明智的行动或真实的人生都是具体而

特殊的 ,我们只有在了解了我们的过去 、我们所禀有的遗产和我们的历史处境之后才能获得真正的“自

由” 。更有甚者 ,肯定了“历史”就意味着否定了客观的规范或准则 ,因为任何一项历史性的标准都无法

普遍化 、权威化 。在毫无客观性标准的情况下 ,唯一能够继续存在的标准就只能是纯主观性的标准 ,而

这些主观性标准除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之外别无其它依据 。至此 ,好的选择与坏的选择之间已不存在实

质性的区别。因此 ,施特劳斯断言 ,“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 。要使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完完

全全的家园感的努力 ,结果却使得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 。”
[ 3]
(第 19 页)这就是激进的历史主义为

人类思想所能安置的最后流离之所 。

另一方面 ,施特劳斯认为 ,与历史主义企图用“历史”标准置换“自然”标准一样 ,韦伯的“事实和价值

的分野”以及随后的实证主义则企图用“科学”标准来置换“自然”标准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

的引论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到 , “对于要达到某些目标我们可以选择何种手段而言 ,我们的社会科学确实

能使我们聪明而睿智 。可是它承认无法帮助我们分辨合法的与非法的 、公正的与不公正的目标 。这样

的科学是工具性的 ,也只能是工具性的 ,它生来就是现有的无论何种权力或利益的仆从。”[ 3](第 4 页)在

施特劳斯看来 ,现代社会科学对手段的选取远高明于对目的的分辨 ,这无疑同韦伯的奠基性工作具有莫

大关联 ,也正因为如此 ,后来的实证主义才得以彻底割裂价值判断与目的导向 ,而完全自诩于“科学”之

名。施特劳斯认为 ,回避价值判断 ,丢弃目的导向 ,貌似是为了符合“科学”的客观标准和中立需求 ,实质

却是一种将社会科学手段化 、技术化 、工具化的倾向和努力 ,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科学不再服从

于理论德性和道德德性 ,而完全变成服务于人类现实需要的工具 ,从而单向度地强化了现代世界的技术

性质 ,抽掉了人的目的层面 ,忽略了人类灵魂的完善 ,降低了人类全面发展的多重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 ,

施特劳斯认为 ,将价值判断脱离于人类的理性控制 ,极为负面地助长了人们对待是非 、好坏 、善恶等基本

价值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凡是遇到价值问题都可暂时搁置或绕道而行 ,以致“价值中立”变成了一种回避

重大问题与重要争论的“退而求其次”的托辞 。这不仅会极大地滋生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造成社会

基本道德伦理标准的失范 还会对工具理性本身造成致命的打击 使得工具理性在科学之路的尽头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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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全然无知的非理性 。难怪施特劳斯会这样说 , “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位: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 ,在

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 ,批发的是疯狂”
[ 3]
(第 4 页),而最吊诡的结果是 , “我

们越是培植起理性 ,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 ,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的忠诚一员”[ 3](第 6 页)。因

此 ,施特劳斯得出结论说 , “当代对自然权利论的拒斥就导向了虚无主义 ———不 ,它就等同于虚无主

义”
[ 3]
(第 5 页)。引文中的“自然权利论”当然指的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然正当论” ,而“虚无主义”则是笔

者在引言中论及的“现代性危机”的实质 。

综上可见 ,古典“自然正当”观念在当下所遭遇的危机主要来自于“历史”与“科学”观念的侵蚀 ,历史

主义通过质疑“自然正当”的非历史性而对其加以拒绝 ,实证主义则通过怀疑“自然正当”的非科学性而

将其排斥在外。然而 ,在施特劳斯看来 ,这其实是掉进了现代性为自己凿掘的“第二洞穴”
⑦
。因此 ,对

施特劳斯来说 ,现代性的首要问题是从历史和科学的“第二洞穴”中返回“自然洞穴”或政治世界 ,返回

“前哲学 、前科学 、前理论的赤裸裸的政治世界” 。这也是笔者在上文所提到的施特劳斯式“政治哲学”的

核心要义 。

四 、结　语

通过施特劳斯对“历史”与“科学”观念的批判及其对古典“自然正当”的重塑 ,我们不得不承认 ,人类

共同体生活的传承与延续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具有某种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基本同一性 ,否则我们将无

法作为“类”而存在;同时 ,技术手段的精巧化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人性的完满上“望而却步” ,或干脆

停滞于工具理性为我们安置的“退而求其次”之所 ,没有目的导向的社会科学无法满足人类的价值需求

和精神富足 ,而只能沦为欲望 、利益或权力的工具 。因此 ,施特劳斯恢复并重建“自然正当”在人类自然

秩序中的基准性作用 ,并以此救治现代性危机下的价值虚无与道德失范 ,其理论地位可见一斑 。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质疑 、挑战与批判本身就是有巨大价值的 ,因为它在很大程

度上打破了现代性思维中某些毋庸置疑的“神话” ,降低了人类历史进程的“试错”风险 ,从另一可能性的

视角丰富了我们既定的思维模式。施特劳斯作为哲人所葆有的这种独立审视态度 ,对维持一社会之基

本的批判精神与反思能力 ,防止该社会陷入权力独断与思想僵化 ,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然而 ,我们无法否认 ,施特劳斯的理论本身也是现代性焦虑的产物和反映 ,尽管它处处逆潮流而动 ,

却仍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情境 。因此 ,在深刻批判历史主义的同时 ,施特劳斯对普适性原则的重塑在多

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尤其是 ,对某种恒久不变之原则的重建 ,与神秘的启示 、信

仰之间有无分别 ?⑧它怎样经验化? 在现实中的可践履性又如何 ?这都是几千年来各大文化系统中争

论已久的问题。如果认真思考施特劳斯的价值的话 ,也只能说他是在现代性危机的语境下 ,重提了一个

古老而持久的哲学论争。

注　释:

①　有的西方学者将施特劳斯所主要从事的争论或问题归结为三类: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争论(或称“古今之争”)、神学与

哲学的争论(或称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以及诗与哲学之争。 参见 P lat t , Michael.1987.Leo S trauss:Three

Quarrels , Three Questions , One L i f e , in The Crisis o f L iberal Democracy :A Straussian Perspective.Albany , N.

Y.:State Unive rsity of New Yo rk Press.

②　有关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拙作《施特劳斯论现代性的危机》 , 载《财经界》 2008 年第 11 期。

本文仅择要论之 ,不再多做赘述。

③　其实 ,施特劳斯以马基雅维利为分界点 , 将西方思想史主要划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阶段 ,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

在施特劳斯那里则都归属于其划分的现代阶段之中。因此 , 下文所讲的“现代”均指马基雅维利以后的近现代时期。

④　施特劳斯认为 ,“现代性的危机”的实质就是“虚无主义” 。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亦可参见拙作《施特劳斯论现代

性的危机》。

⑤　下文若无特别需要 皆统称 na ture 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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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有关施特劳斯对“俗白教导”与“隐讳教导”的区分 ,亦可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

兴》 , 载《自然权利与历史》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第 62 页。或直接参见 Strauss , Leo.1988.“ On a Fo rgotten

Kind of W riting , ” in What I s Political Philosophy ? And Other S tud ies.Chicago:Univer sity of Chicago P ress , pp.

221-232。

⑦　有关施特劳斯“第二洞穴”的解释 ,亦可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斯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同上 ,第 70

页。

⑧　其实 ,哲学与神学的争论亦是施特劳斯毕生研究的重大问题 , 甚至有学者(如德国的迈尔)认为 ,施特劳斯将其晚年

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探讨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之上。只是这一研究的结果存在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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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of Leo Strauss' Concept of Natural Right
and Its Theoretical Status

Zhang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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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w e know , Natural R ight and H istory is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statement of Leo Strauss' view s.In this book , Strauss designates tw o meaning s to N atural

Right , one is classical , and the o ther is modern.He believes that there has been a conver sion f rom

classical natural right tow ard mode rn natural right in the histo rical pro cess of Western thoughts.In

his opinion , the final result of this conversion is the rejection o f classical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in

Historicism and Posi tivism in contempo rary time.They respect ively denies the po ssibi li ty of

t raditional N atural Right and H isto ry in the name of Unhisto ral and Unscient ific , and f inally results

the absence of Na tural Right in modern Western w orld , which should be directly re sponsible fo r the

burst-out of The Crisis of M odernity and Nihilism in Strauss' opinion.Therefore , this article is t ry ing

to study the Classical content of S trauss' concept of natural right in the example of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unde r the backg round of T he Crisis o f M odernity ,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St rauss' reconst ruction of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in the tension of classic and

modern.

Key words:Strauss;classical natural right;natural right;history;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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